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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银龄名校（园）长五年行动计划
（2024—2028年）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根据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相关精神，深入推进名校、名师、名长“三名”工程，挖潜退休校（园）长资源优势，大力加强校（园）长队伍建设，着力提升我市教育质量，在实施银龄讲学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此行动计划。
一、目标任务
充分发挥昆明市名校（园）长的辐射带动作用，调动退休名校（园）长继续投身教育的积极性，通过聘任名校（园）长继续任职，让名校（园）长退休后继续发挥其专长，传承好校园文化建设，加强我市校（园）长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学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帮带中青年教育管理人才快速成长，着力提升我市教育质量，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申报范围
（一）教育部命名的“未来教育家”；
（二）教育部“双名计划”确定的名校长培养对象；
（三）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养计划”确定的名校长培养对象；
（四）“三名”工程引进的名校（园）长；
（五）市（州）级及以上教育部门评定的名校（园）长；
（六）市（州）级及以上教育部门评定的一级校（园）长。
三、申报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富有教育情怀，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实绩突出。
（三）具有良好的品行修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立德树人，为人师表，尊师重教，关爱学生，严于律己，廉洁从业。
（四）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名校（园）长。
（五）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岁。
四、申报程序
（一）名校（园）长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研究，确定拟聘人员并公示。
（三）教育主管部门与拟聘名校（园）长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五、银龄名校（园）长职责
（一）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法治校（园），主持全校（园）行政工作。
（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五育”并举，坚持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全面负责学校（幼儿园）教育教学及教科研工作，提高学校（幼儿园）教育质量。
（三）抓好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和总务后勤等工作，为师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参与并指导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及教育管理后备人才培养工作。
　　（五）其他工作职责，可根据实际需求在服务协议中明确。
六、银龄名校（园）长待遇
[bookmark: _GoBack]（一）获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名校（园）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名校（园）长，每人每年发放特殊人才生活补助60万元（税后）；获得省级政府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名校（园）长、享受省级政府特殊津贴的名校（园）长、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校（园）长，每人每年发放特殊人才生活补助40万元（税后）；教育教学实绩突出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名校（园）长，每人每年发放特殊人才生活补助30万元（税后）。特殊人才生活补助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认定和发放。
（二）因公外出的，按学校在职在编校（园）长同等待遇报销差旅费。
（三）聘任期间，由学校为银龄名校（园）长购买意外保险，每年安排1次体检。
七、银龄名校（园）长管理  
（一）实行聘任制，签订聘用合同，首聘一年，合同期满考核合格后，续聘期限由双方协商决定。
（二）银龄名校（园）长聘任期间，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跟踪评估，对贡献突出的给予一定奖励；对不按协议要求履行义务的，或因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聘任的，予以解除协议。
八、经费保障  
市直属学校所需经费由市级财政承担。县（市）区属学校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市级财政对第一档地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安宁市、经开区）按每人每年16万元、第二档地区（晋宁区、富民县、宜良县、嵩明县、石林县、阳宗海风景区）按每人每年20万元、第三档地区（东川区、禄劝县、寻甸县）按每人每年24万元的标准给予奖补。银龄名校（园）长奖补资金由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于每年12月底前向市教育体育局申报。市直属学校所需经费和县区所需奖补资金纳入市教育体育局年度部门预算统筹安排。
本行动计划自2024年印发之日起执行。《昆明市教育体育局等3部门关于印发〈昆明市银龄名校（园）长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昆教体发〔2021〕2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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